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4年度簡字第100號

0000000000000000

原      告  維程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沈柏臣 

被      告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白麗真 

訴訟代理人  王秀雲 

            鄭淑芬 

上列當事人間勞保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中華民國114年1月14日

勞動法訴一字第1130014626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按行政訴訟法第229條第2項第3款之規定，其他

關於公法上財產關係之訴訟，其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

（下同）50萬元以下者，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查本件原告

起訴時訴訟標的金額為53,212元，核其屬前揭規定，適用簡

易程序，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事實概要：

　　原告於民國l13年3月13日向被告檢具說明書，陳明其所屬員

工張鶴瀞(以下稱張君)已自l11年5月9日離職，故向被告請

求返還追溯至張君離職日，原告向被告所繳納張君之勞工保

險費。案經被告審查後，於l13年3月21日以保納工二字第

Z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認定張君自l11年5月9日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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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而核定張君自同日退保，惟原告為張君已繳之l11年5月10

日至l13年1月間之保險費（下稱系爭保險費）不予退還；另

原告尚未繳納l13年2月份保險費中已計之張君勞工保險費，

於原告113年3月份保險費內沖還。原告不服原處分，申請審

議，經勞動部於113年7月1日以勞動法爭字第Z000000000號

審定書（下稱爭議審定）審定駁回後，原告復提起訴願，經

勞動部中華民國114年1月14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30014626號

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駁回訴願。原告對原處分關於系

爭保險費不予退還部分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按「健保局及勞保局之規定」全民必須同時投保健保及勞

保，就算原告行政人員疏忽未將離職員工張君辦理勞保退保

業務。然依據健保局及勞保局之規定，原告離職員工張君於

原告健保已退而勞保未退，健保局或被告竟然這麼長時間並

未發現異常也未發函通知原告說明，原告於健保局APP網址

只能看到健保局的計費明細，對於勞保投保人計費明細在健

保局APP網址並不能看見，而被告的APP並不好操作，原告從

未使用過，被告卻也疏忽未將勞保投保人名單及計費明細隨

同繳費單寄給原告查核，原告另有查詢其他公司有使用網路

加退保的公司，他們都有使用網路加退保勞健保業務也有收

到被告寄發的計費明細。綜上所述，被告也有行政疏忽及怠

忽職守之責任，被告也應承擔一半責任，不能將所有過錯由

原告承擔，故被告至少應退回原告溢繳勞保費之一半金額等

語。

　㈡並聲明：

　⒈原處分關於否准原告申請退還原告所繳交張君之勞工保險費

部分、爭議審定書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⒉被告應退還原告所繳納張君自111年5月10日起至113年1月止

之勞工保險費53,212元。（本院卷第157頁）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按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係在職保險（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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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保險、就業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下稱勞工保險），

投保單位應依規定於所屬勞工離職之當日申報退保，投保單

位如未於勞工離職當日辦理退保，其保險效力於離職之當日

24時停止，又勞工保險之保險費，除不可歸責於投保單位或

被保險人之事由所致者外，一經繳納，概不退還，此均為法

令明定。

　㈡原告於l04年7月22日已註冊為被告網路申辦單位，針對網路

申辦單位，被告於每月寄發之保險費繳款單均列示「計費清

單至e化服務系統\資料查詢\投保單位保險費資料查詢下

載」之文字說明，請原告自行下載(列印)計費當月異動明細

資料以供核對，查原告111年5月份投保名冊及計費清單於

111年6月21日即可下載查詢，惟原告並未即時下載核對；又

被告前配合基本工資調整，分別於ll2年1月1日及l13年1月1

日逕行調整張君投保薪資為26,400元及27,470元，當月應繳

保險費總額已有增加，倘原告每月如期下載計費清單予以核

對，即可發現張君lll年5月並未退保，原告係張君之雇主，

自應知其係於何時離職，原告未依規定於張君離職當日向被

告申報退保，亦未就被告每月寄送之保險費繳款單即時查對

繳費金額是否正確，遲至l13年3月13日始以說明書通知被告

張君已離職之情事，顯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所致，被告依規

定自張君lll年5月9日離職當日予以退保，已繳之保險費不

予退還之核定，並無不符等語。

　㈢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相關法規：

　⒈勞工保險條例第11條規定：

　　「符合第六條規定之勞工，各投保單位應於其所屬勞工到

職、入會、到訓、離職、退會、結訓之當日，列表通知保險

人；其保險效力之開始或停止，均自應為通知之當日起算。

但投保單位非於勞工到職、入會、到訓之當日列表通知保險

人者，除依本條例第七十二條規定處罰外，其保險效力之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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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均自通知之翌日起算。」

　⒉勞工保險條例第16條第2項規定：

　　「勞工保險之保險費一經繳納，概不退還。但非歸責於投保

單位或被保險人之事由所致者，不在此限。」

　⒊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14條第5項規定：

　　「投保單位非於勞工離職、退會、結（退）訓之當日辦理退

保者，其保險效力於離職、退會、結（退）訓之當日二十四

時停止。但勞工未離職、退會、結（退）訓，投保單位辦理

退保者，其保險效力於投保單位將退保申報表送交保險人或

郵寄之當日二十四時停止。勞工因此所受之損失，依本條例

第七十二條規定，應由投保單位負責賠償之。」

　⒋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29條規定：

　　「保險人每月按投保單位申報之被保險人投保薪資金額，分

別計算應繳之保險費，按期繕具載有計算說明之保險費繳款

單，於次月二十五日前寄發或以電子資料傳輸方式遞送投保

單位繳納。」　

　⒌就業保險法第6條第1項規定：

　　「本法施行後，依前條規定應參加本保險為被保險人之勞

工，自投保單位申報參加勞工保險生效之日起，取得本保險

被保險人身分；自投保單位申報勞工保險退保效力停止之日

起，其保險效力即行終止。」　

　⒍就業保險法第40條規定：

　　「本保險保險效力之開始及停止、月投保薪資、投保薪資調

整、保險費負擔、保險費繳納、保險費寬限期與滯納金之徵

收及處理、基金之運用與管理，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勞

工保險條例及其相關規定辦理。」

　⒎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12條規定：

　　「符合第六條至第八條規定之勞工，投保單位應於本法施行

之當日或勞工到職、入會、到訓之當日，列表通知保險人辦

理投保手續。但依第六條第三項第三款公告之人員，投保單

位應於該公告指定日期為其辦理投保手續。勞工於其雇主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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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執業證照、依法辦理登記或設有稅籍前到職者，雇主應於

領有執業證照、依法辦理登記或設有稅籍之當日，辦理前項

投保手續。前二項勞工離職、退會、結（退）訓者，投保單

位應於離職、退會、結（退）訓之當日，列表通知保險人辦

理退保手續。」

　⒏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20條第2項規定：

　　「本保險之保險費一經繳納，概不退還。但因不可歸責於投

保單位或被保險人之事由致溢繳或誤繳者，不在此限。」

　⒐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施行細則第12條第1項規定：

「符合本法第六條至第八條規定之勞工，其所屬投保單位依

本法第十二條規定辦理投保或退保手續時，應分別填具加保

申報表或退保申報表送交或郵寄保險人。」

　⒑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施行細則第29條第1項規定：

「保險人每月按本法第六條至第九條投保單位申報之被保險

人投保薪資金額，分別計算應繳之保險費，並按月繕具載有

計算說明之保險費繳款單，於次月二十五日前寄發或以電子

資料傳輸方式遞送投保單位繳納。」　　

　㈡查事實概要欄所載事實，業據兩造陳述在卷，並有被告所提

網路查詢資料（原處分卷第4-8頁、第13-17頁）、勞工保險

退保申報表（原處分卷第9頁）、原告說明書（原處分卷第

19頁）、原告勞僱關係終止協議暨同意書（原處分卷第20

頁）、提繳單位資料查詢作業（原處分卷第23-24頁）、原

告審議申請書（原處分卷第25頁）、勞動部113年7月1日勞

動法爭字第Z000000000號審定書（原處分卷第38-41頁）、

訴願書（原處分卷第50-51頁）、訴願決定書（原處分卷第

65-71頁）、被告保險費繳款單及計費清單（本院卷第81-87

頁）等件在卷可佐，堪信為真實。

　㈢查原告於104年7月22日登記為被告網路申辦勞工保險加保、

退保及投保薪資調整作業之單位（下稱網路申辦單位），張

君於l11年5月9日自原告公司離職，原告以網路申報張君退

保事宜時，因未注意而無勾選勞保及勞退項目，以致張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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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保及勞退未退保成功，原告至113年3月13日始填具勞工保

險退保申報表向被告提出張君勞工保險退保申請並申請退還

系爭保險費等情，有被告所提網路查詢資料（原處分卷第4

頁）、原告說明書、勞僱關係終止協議暨同意書及勞工保險

退保申報表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可知張君在

l11年5月9日離職時，原告並向被告合法提出張君勞工保險

退保之申請，依勞工保險條例第11條、就業保險法第6條第1

項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12條規定，張君勞工保險

效力之停止，應自原告實際向被告提出張君勞工保險退保申

請當日即113年3月13日發生，被告於張君勞工保險效力停止

前仍得依法收取張君之保險費。再依前述事實可認原告以網

路申報張君之退保事宜時，係因過失而未辦妥張君勞工保險

退保之申請，故認被告繼續收取張君離職後之系爭保險費係

因原告疏於辦妥張君退保申請所致，應可歸責於原告，被告

依勞工保險條例第16條第2項、就業保險法第40條及勞工職

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20條第2項規定之意旨，否准原告申

請退還系爭保險費於法自屬有據，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保

險費，應無理由。

　㈣雖原告稱被告未於每月寄發之勞工保險保險費繳款單載明保

險費之計費內容或投保明細，致原告誤繳張君之保險費，系

爭保險費之繳納應不可歸責於原告云云。惟觀以被告保險費

繳款單（本院卷第81、85頁）可知，於保險費欄位下方，另

列有「全月無異動應繳總額」、「本月有異動應繳總額」之

欄位，是原告依被告保險費繳款單中「本月有異動應繳總

額」欄位之記載，應可得知當月是否有保險費繳納異動之

情，且保險費欄位最後亦載明「計費清單請至E 化服務系

統/資料查詢/ 投保單位保險費資料查詢下載」，足認不論

當月投保人數及應納保險費是否有異動，原告均已知悉如何

取得保險費之計費清單，自難認被告就張君之退保事宜及收

取系爭保險費一事有何疏失。再觀以原告111年5月份之保險

費繳款單可知，「本月有異動應繳總額」欄位中已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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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290+單位1065）」之記載（本院卷第81頁），是原告於收

受111年5月份之保險費繳款單時，當可知悉該月有保險費異

動，且異動之內容為增加而非如張君離職後應繳納保險費可

能減少之情，原告既登記為網路申辦單位，自應依被告保險

費繳款單前揭記載，於E 化服務系統自行下載該月之保險費

計算清單及明細，即可查明知悉張君尚未退保，縱有網路系

統不便使用之情，原告於收受111年5月份之保險費繳款單

後，亦可另行向被告查明當月應納保險費之異動明細，原告

前因過失而未於張君離職當日向被告提出張君退保之申請，

後於收受111年5月份之保險費繳款單時見「本月有異動應繳

總額」欄位中顯示保險費增加之記載，亦疏於自行列印或查

詢保險費計算清單及明細後向被告提出張君退保之申請，是

就被告收取系爭保險費一事，自屬可歸責於原告，原告前揭

所稱，難認可採。至於告所提其他投保單位之保險費計費清

單，因原告未能證明與本件原告屬網路申辦單位之性質相

同，自難為原告有利之認定。

五、綜上所述，原告所述各節，均非可採，原處分並無違誤，而

爭議審定及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徒執前詞，

訴請撤銷並為訴之聲明之請求，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

果不生影響，故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

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法　官　陳宣每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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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洪啟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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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4年度簡字第100號


原      告  維程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沈柏臣  
被      告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代  表  人  白麗真  
訴訟代理人  王秀雲  
            鄭淑芬  
上列當事人間勞保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中華民國114年1月14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30014626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按行政訴訟法第229條第2項第3款之規定，其他關於公法上財產關係之訴訟，其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下同）50萬元以下者，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查本件原告起訴時訴訟標的金額為53,212元，核其屬前揭規定，適用簡易程序，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事實概要：
　　原告於民國l13年3月13日向被告檢具說明書，陳明其所屬員工張鶴瀞(以下稱張君)已自l11年5月9日離職，故向被告請求返還追溯至張君離職日，原告向被告所繳納張君之勞工保險費。案經被告審查後，於l13年3月21日以保納工二字第Z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認定張君自l11年5月9日離職而核定張君自同日退保，惟原告為張君已繳之l11年5月10日至l13年1月間之保險費（下稱系爭保險費）不予退還；另原告尚未繳納l13年2月份保險費中已計之張君勞工保險費，於原告113年3月份保險費內沖還。原告不服原處分，申請審議，經勞動部於113年7月1日以勞動法爭字第Z000000000號審定書（下稱爭議審定）審定駁回後，原告復提起訴願，經勞動部中華民國114年1月14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30014626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駁回訴願。原告對原處分關於系爭保險費不予退還部分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按「健保局及勞保局之規定」全民必須同時投保健保及勞保，就算原告行政人員疏忽未將離職員工張君辦理勞保退保業務。然依據健保局及勞保局之規定，原告離職員工張君於原告健保已退而勞保未退，健保局或被告竟然這麼長時間並未發現異常也未發函通知原告說明，原告於健保局APP網址只能看到健保局的計費明細，對於勞保投保人計費明細在健保局APP網址並不能看見，而被告的APP並不好操作，原告從未使用過，被告卻也疏忽未將勞保投保人名單及計費明細隨同繳費單寄給原告查核，原告另有查詢其他公司有使用網路加退保的公司，他們都有使用網路加退保勞健保業務也有收到被告寄發的計費明細。綜上所述，被告也有行政疏忽及怠忽職守之責任，被告也應承擔一半責任，不能將所有過錯由原告承擔，故被告至少應退回原告溢繳勞保費之一半金額等語。
　㈡並聲明：
　⒈原處分關於否准原告申請退還原告所繳交張君之勞工保險費部分、爭議審定書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⒉被告應退還原告所繳納張君自111年5月10日起至113年1月止之勞工保險費53,212元。（本院卷第157頁）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按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係在職保險（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下稱勞工保險），投保單位應依規定於所屬勞工離職之當日申報退保，投保單位如未於勞工離職當日辦理退保，其保險效力於離職之當日24時停止，又勞工保險之保險費，除不可歸責於投保單位或被保險人之事由所致者外，一經繳納，概不退還，此均為法令明定。
　㈡原告於l04年7月22日已註冊為被告網路申辦單位，針對網路申辦單位，被告於每月寄發之保險費繳款單均列示「計費清單至e化服務系統\資料查詢\投保單位保險費資料查詢下載」之文字說明，請原告自行下載(列印)計費當月異動明細資料以供核對，查原告111年5月份投保名冊及計費清單於111年6月21日即可下載查詢，惟原告並未即時下載核對；又被告前配合基本工資調整，分別於ll2年1月1日及l13年1月1日逕行調整張君投保薪資為26,400元及27,470元，當月應繳保險費總額已有增加，倘原告每月如期下載計費清單予以核對，即可發現張君lll年5月並未退保，原告係張君之雇主，自應知其係於何時離職，原告未依規定於張君離職當日向被告申報退保，亦未就被告每月寄送之保險費繳款單即時查對繳費金額是否正確，遲至l13年3月13日始以說明書通知被告張君已離職之情事，顯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所致，被告依規定自張君lll年5月9日離職當日予以退保，已繳之保險費不予退還之核定，並無不符等語。
　㈢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相關法規：
　⒈勞工保險條例第11條規定：
　　「符合第六條規定之勞工，各投保單位應於其所屬勞工到職、入會、到訓、離職、退會、結訓之當日，列表通知保險人；其保險效力之開始或停止，均自應為通知之當日起算。但投保單位非於勞工到職、入會、到訓之當日列表通知保險人者，除依本條例第七十二條規定處罰外，其保險效力之開始，均自通知之翌日起算。」
　⒉勞工保險條例第16條第2項規定：
　　「勞工保險之保險費一經繳納，概不退還。但非歸責於投保單位或被保險人之事由所致者，不在此限。」
　⒊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14條第5項規定：
　　「投保單位非於勞工離職、退會、結（退）訓之當日辦理退保者，其保險效力於離職、退會、結（退）訓之當日二十四時停止。但勞工未離職、退會、結（退）訓，投保單位辦理退保者，其保險效力於投保單位將退保申報表送交保險人或郵寄之當日二十四時停止。勞工因此所受之損失，依本條例第七十二條規定，應由投保單位負責賠償之。」
　⒋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29條規定：
　　「保險人每月按投保單位申報之被保險人投保薪資金額，分別計算應繳之保險費，按期繕具載有計算說明之保險費繳款單，於次月二十五日前寄發或以電子資料傳輸方式遞送投保單位繳納。」　
　⒌就業保險法第6條第1項規定：
　　「本法施行後，依前條規定應參加本保險為被保險人之勞工，自投保單位申報參加勞工保險生效之日起，取得本保險被保險人身分；自投保單位申報勞工保險退保效力停止之日起，其保險效力即行終止。」　
　⒍就業保險法第40條規定：
　　「本保險保險效力之開始及停止、月投保薪資、投保薪資調整、保險費負擔、保險費繳納、保險費寬限期與滯納金之徵收及處理、基金之運用與管理，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勞工保險條例及其相關規定辦理。」
　⒎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12條規定：
　　「符合第六條至第八條規定之勞工，投保單位應於本法施行之當日或勞工到職、入會、到訓之當日，列表通知保險人辦理投保手續。但依第六條第三項第三款公告之人員，投保單位應於該公告指定日期為其辦理投保手續。勞工於其雇主領有執業證照、依法辦理登記或設有稅籍前到職者，雇主應於領有執業證照、依法辦理登記或設有稅籍之當日，辦理前項投保手續。前二項勞工離職、退會、結（退）訓者，投保單位應於離職、退會、結（退）訓之當日，列表通知保險人辦理退保手續。」
　⒏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20條第2項規定：
　　「本保險之保險費一經繳納，概不退還。但因不可歸責於投保單位或被保險人之事由致溢繳或誤繳者，不在此限。」
　⒐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施行細則第12條第1項規定：「符合本法第六條至第八條規定之勞工，其所屬投保單位依本法第十二條規定辦理投保或退保手續時，應分別填具加保申報表或退保申報表送交或郵寄保險人。」
　⒑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施行細則第29條第1項規定：「保險人每月按本法第六條至第九條投保單位申報之被保險人投保薪資金額，分別計算應繳之保險費，並按月繕具載有計算說明之保險費繳款單，於次月二十五日前寄發或以電子資料傳輸方式遞送投保單位繳納。」　　
　㈡查事實概要欄所載事實，業據兩造陳述在卷，並有被告所提網路查詢資料（原處分卷第4-8頁、第13-17頁）、勞工保險退保申報表（原處分卷第9頁）、原告說明書（原處分卷第19頁）、原告勞僱關係終止協議暨同意書（原處分卷第20頁）、提繳單位資料查詢作業（原處分卷第23-24頁）、原告審議申請書（原處分卷第25頁）、勞動部113年7月1日勞動法爭字第Z000000000號審定書（原處分卷第38-41頁）、訴願書（原處分卷第50-51頁）、訴願決定書（原處分卷第65-71頁）、被告保險費繳款單及計費清單（本院卷第81-87頁）等件在卷可佐，堪信為真實。
　㈢查原告於104年7月22日登記為被告網路申辦勞工保險加保、退保及投保薪資調整作業之單位（下稱網路申辦單位），張君於l11年5月9日自原告公司離職，原告以網路申報張君退保事宜時，因未注意而無勾選勞保及勞退項目，以致張君之勞保及勞退未退保成功，原告至113年3月13日始填具勞工保險退保申報表向被告提出張君勞工保險退保申請並申請退還系爭保險費等情，有被告所提網路查詢資料（原處分卷第4頁）、原告說明書、勞僱關係終止協議暨同意書及勞工保險退保申報表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可知張君在l11年5月9日離職時，原告並向被告合法提出張君勞工保險退保之申請，依勞工保險條例第11條、就業保險法第6條第1項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12條規定，張君勞工保險效力之停止，應自原告實際向被告提出張君勞工保險退保申請當日即113年3月13日發生，被告於張君勞工保險效力停止前仍得依法收取張君之保險費。再依前述事實可認原告以網路申報張君之退保事宜時，係因過失而未辦妥張君勞工保險退保之申請，故認被告繼續收取張君離職後之系爭保險費係因原告疏於辦妥張君退保申請所致，應可歸責於原告，被告依勞工保險條例第16條第2項、就業保險法第40條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20條第2項規定之意旨，否准原告申請退還系爭保險費於法自屬有據，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保險費，應無理由。
　㈣雖原告稱被告未於每月寄發之勞工保險保險費繳款單載明保險費之計費內容或投保明細，致原告誤繳張君之保險費，系爭保險費之繳納應不可歸責於原告云云。惟觀以被告保險費繳款單（本院卷第81、85頁）可知，於保險費欄位下方，另列有「全月無異動應繳總額」、「本月有異動應繳總額」之欄位，是原告依被告保險費繳款單中「本月有異動應繳總額」欄位之記載，應可得知當月是否有保險費繳納異動之情，且保險費欄位最後亦載明「計費清單請至E 化服務系統/資料查詢/ 投保單位保險費資料查詢下載」，足認不論當月投保人數及應納保險費是否有異動，原告均已知悉如何取得保險費之計費清單，自難認被告就張君之退保事宜及收取系爭保險費一事有何疏失。再觀以原告111年5月份之保險費繳款單可知，「本月有異動應繳總額」欄位中已有「（個人290+單位1065）」之記載（本院卷第81頁），是原告於收受111年5月份之保險費繳款單時，當可知悉該月有保險費異動，且異動之內容為增加而非如張君離職後應繳納保險費可能減少之情，原告既登記為網路申辦單位，自應依被告保險費繳款單前揭記載，於E 化服務系統自行下載該月之保險費計算清單及明細，即可查明知悉張君尚未退保，縱有網路系統不便使用之情，原告於收受111年5月份之保險費繳款單後，亦可另行向被告查明當月應納保險費之異動明細，原告前因過失而未於張君離職當日向被告提出張君退保之申請，後於收受111年5月份之保險費繳款單時見「本月有異動應繳總額」欄位中顯示保險費增加之記載，亦疏於自行列印或查詢保險費計算清單及明細後向被告提出張君退保之申請，是就被告收取系爭保險費一事，自屬可歸責於原告，原告前揭所稱，難認可採。至於告所提其他投保單位之保險費計費清單，因原告未能證明與本件原告屬網路申辦單位之性質相同，自難為原告有利之認定。
五、綜上所述，原告所述各節，均非可採，原處分並無違誤，而爭議審定及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徒執前詞，訴請撤銷並為訴之聲明之請求，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法　官　陳宣每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洪啟瑞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4年度簡字第100號



原      告  維程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沈柏臣  

被      告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代  表  人  白麗真  

訴訟代理人  王秀雲  

            鄭淑芬  

上列當事人間勞保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中華民國114年1月14日

勞動法訴一字第1130014626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按行政訴訟法第229條第2項第3款之規定，其他

    關於公法上財產關係之訴訟，其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

    （下同）50萬元以下者，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查本件原告

    起訴時訴訟標的金額為53,212元，核其屬前揭規定，適用簡

    易程序，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事實概要：

　　原告於民國l13年3月13日向被告檢具說明書，陳明其所屬員

    工張鶴瀞(以下稱張君)已自l11年5月9日離職，故向被告請

    求返還追溯至張君離職日，原告向被告所繳納張君之勞工保

    險費。案經被告審查後，於l13年3月21日以保納工二字第Z0

    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認定張君自l11年5月9日離職

    而核定張君自同日退保，惟原告為張君已繳之l11年5月10日

    至l13年1月間之保險費（下稱系爭保險費）不予退還；另原

    告尚未繳納l13年2月份保險費中已計之張君勞工保險費，於

    原告113年3月份保險費內沖還。原告不服原處分，申請審議

    ，經勞動部於113年7月1日以勞動法爭字第Z000000000號審

    定書（下稱爭議審定）審定駁回後，原告復提起訴願，經勞

    動部中華民國114年1月14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30014626號訴

    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駁回訴願。原告對原處分關於系爭

    保險費不予退還部分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按「健保局及勞保局之規定」全民必須同時投保健保及勞保

    ，就算原告行政人員疏忽未將離職員工張君辦理勞保退保業

    務。然依據健保局及勞保局之規定，原告離職員工張君於原

    告健保已退而勞保未退，健保局或被告竟然這麼長時間並未

    發現異常也未發函通知原告說明，原告於健保局APP網址只

    能看到健保局的計費明細，對於勞保投保人計費明細在健保

    局APP網址並不能看見，而被告的APP並不好操作，原告從未

    使用過，被告卻也疏忽未將勞保投保人名單及計費明細隨同

    繳費單寄給原告查核，原告另有查詢其他公司有使用網路加

    退保的公司，他們都有使用網路加退保勞健保業務也有收到

    被告寄發的計費明細。綜上所述，被告也有行政疏忽及怠忽

    職守之責任，被告也應承擔一半責任，不能將所有過錯由原

    告承擔，故被告至少應退回原告溢繳勞保費之一半金額等語

    。

　㈡並聲明：

　⒈原處分關於否准原告申請退還原告所繳交張君之勞工保險費

    部分、爭議審定書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⒉被告應退還原告所繳納張君自111年5月10日起至113年1月止

    之勞工保險費53,212元。（本院卷第157頁）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按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係在職保險（勞

    工保險、就業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下稱勞工保險），

    投保單位應依規定於所屬勞工離職之當日申報退保，投保單

    位如未於勞工離職當日辦理退保，其保險效力於離職之當日

    24時停止，又勞工保險之保險費，除不可歸責於投保單位或

    被保險人之事由所致者外，一經繳納，概不退還，此均為法

    令明定。

　㈡原告於l04年7月22日已註冊為被告網路申辦單位，針對網路

    申辦單位，被告於每月寄發之保險費繳款單均列示「計費清

    單至e化服務系統\資料查詢\投保單位保險費資料查詢下載

    」之文字說明，請原告自行下載(列印)計費當月異動明細資

    料以供核對，查原告111年5月份投保名冊及計費清單於111

    年6月21日即可下載查詢，惟原告並未即時下載核對；又被

    告前配合基本工資調整，分別於ll2年1月1日及l13年1月1日

    逕行調整張君投保薪資為26,400元及27,470元，當月應繳保

    險費總額已有增加，倘原告每月如期下載計費清單予以核對

    ，即可發現張君lll年5月並未退保，原告係張君之雇主，自

    應知其係於何時離職，原告未依規定於張君離職當日向被告

    申報退保，亦未就被告每月寄送之保險費繳款單即時查對繳

    費金額是否正確，遲至l13年3月13日始以說明書通知被告張

    君已離職之情事，顯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所致，被告依規定

    自張君lll年5月9日離職當日予以退保，已繳之保險費不予

    退還之核定，並無不符等語。

　㈢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相關法規：

　⒈勞工保險條例第11條規定：

　　「符合第六條規定之勞工，各投保單位應於其所屬勞工到職

    、入會、到訓、離職、退會、結訓之當日，列表通知保險人

    ；其保險效力之開始或停止，均自應為通知之當日起算。但

    投保單位非於勞工到職、入會、到訓之當日列表通知保險人

    者，除依本條例第七十二條規定處罰外，其保險效力之開始

    ，均自通知之翌日起算。」

　⒉勞工保險條例第16條第2項規定：

　　「勞工保險之保險費一經繳納，概不退還。但非歸責於投保

    單位或被保險人之事由所致者，不在此限。」

　⒊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14條第5項規定：

　　「投保單位非於勞工離職、退會、結（退）訓之當日辦理退

    保者，其保險效力於離職、退會、結（退）訓之當日二十四

    時停止。但勞工未離職、退會、結（退）訓，投保單位辦理

    退保者，其保險效力於投保單位將退保申報表送交保險人或

    郵寄之當日二十四時停止。勞工因此所受之損失，依本條例

    第七十二條規定，應由投保單位負責賠償之。」

　⒋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29條規定：

　　「保險人每月按投保單位申報之被保險人投保薪資金額，分

    別計算應繳之保險費，按期繕具載有計算說明之保險費繳款

    單，於次月二十五日前寄發或以電子資料傳輸方式遞送投保

    單位繳納。」　

　⒌就業保險法第6條第1項規定：

　　「本法施行後，依前條規定應參加本保險為被保險人之勞工

    ，自投保單位申報參加勞工保險生效之日起，取得本保險被

    保險人身分；自投保單位申報勞工保險退保效力停止之日起

    ，其保險效力即行終止。」　

　⒍就業保險法第40條規定：

　　「本保險保險效力之開始及停止、月投保薪資、投保薪資調

    整、保險費負擔、保險費繳納、保險費寬限期與滯納金之徵

    收及處理、基金之運用與管理，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勞

    工保險條例及其相關規定辦理。」

　⒎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12條規定：

　　「符合第六條至第八條規定之勞工，投保單位應於本法施行

    之當日或勞工到職、入會、到訓之當日，列表通知保險人辦

    理投保手續。但依第六條第三項第三款公告之人員，投保單

    位應於該公告指定日期為其辦理投保手續。勞工於其雇主領

    有執業證照、依法辦理登記或設有稅籍前到職者，雇主應於

    領有執業證照、依法辦理登記或設有稅籍之當日，辦理前項

    投保手續。前二項勞工離職、退會、結（退）訓者，投保單

    位應於離職、退會、結（退）訓之當日，列表通知保險人辦

    理退保手續。」

　⒏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20條第2項規定：

　　「本保險之保險費一經繳納，概不退還。但因不可歸責於投

    保單位或被保險人之事由致溢繳或誤繳者，不在此限。」

　⒐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施行細則第12條第1項規定：「符

    合本法第六條至第八條規定之勞工，其所屬投保單位依本法

    第十二條規定辦理投保或退保手續時，應分別填具加保申報

    表或退保申報表送交或郵寄保險人。」

　⒑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施行細則第29條第1項規定：「保

    險人每月按本法第六條至第九條投保單位申報之被保險人投

    保薪資金額，分別計算應繳之保險費，並按月繕具載有計算

    說明之保險費繳款單，於次月二十五日前寄發或以電子資料

    傳輸方式遞送投保單位繳納。」　　

　㈡查事實概要欄所載事實，業據兩造陳述在卷，並有被告所提

    網路查詢資料（原處分卷第4-8頁、第13-17頁）、勞工保險

    退保申報表（原處分卷第9頁）、原告說明書（原處分卷第1

    9頁）、原告勞僱關係終止協議暨同意書（原處分卷第20頁

    ）、提繳單位資料查詢作業（原處分卷第23-24頁）、原告

    審議申請書（原處分卷第25頁）、勞動部113年7月1日勞動

    法爭字第Z000000000號審定書（原處分卷第38-41頁）、訴

    願書（原處分卷第50-51頁）、訴願決定書（原處分卷第65-

    71頁）、被告保險費繳款單及計費清單（本院卷第81-87頁

    ）等件在卷可佐，堪信為真實。

　㈢查原告於104年7月22日登記為被告網路申辦勞工保險加保、

    退保及投保薪資調整作業之單位（下稱網路申辦單位），張

    君於l11年5月9日自原告公司離職，原告以網路申報張君退

    保事宜時，因未注意而無勾選勞保及勞退項目，以致張君之

    勞保及勞退未退保成功，原告至113年3月13日始填具勞工保

    險退保申報表向被告提出張君勞工保險退保申請並申請退還

    系爭保險費等情，有被告所提網路查詢資料（原處分卷第4

    頁）、原告說明書、勞僱關係終止協議暨同意書及勞工保險

    退保申報表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可知張君在l1

    1年5月9日離職時，原告並向被告合法提出張君勞工保險退

    保之申請，依勞工保險條例第11條、就業保險法第6條第1項

    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12條規定，張君勞工保險效

    力之停止，應自原告實際向被告提出張君勞工保險退保申請

    當日即113年3月13日發生，被告於張君勞工保險效力停止前

    仍得依法收取張君之保險費。再依前述事實可認原告以網路

    申報張君之退保事宜時，係因過失而未辦妥張君勞工保險退

    保之申請，故認被告繼續收取張君離職後之系爭保險費係因

    原告疏於辦妥張君退保申請所致，應可歸責於原告，被告依

    勞工保險條例第16條第2項、就業保險法第40條及勞工職業

    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20條第2項規定之意旨，否准原告申請

    退還系爭保險費於法自屬有據，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保險

    費，應無理由。

　㈣雖原告稱被告未於每月寄發之勞工保險保險費繳款單載明保

    險費之計費內容或投保明細，致原告誤繳張君之保險費，系

    爭保險費之繳納應不可歸責於原告云云。惟觀以被告保險費

    繳款單（本院卷第81、85頁）可知，於保險費欄位下方，另

    列有「全月無異動應繳總額」、「本月有異動應繳總額」之

    欄位，是原告依被告保險費繳款單中「本月有異動應繳總額

    」欄位之記載，應可得知當月是否有保險費繳納異動之情，

    且保險費欄位最後亦載明「計費清單請至E 化服務系統/資

    料查詢/ 投保單位保險費資料查詢下載」，足認不論當月投

    保人數及應納保險費是否有異動，原告均已知悉如何取得保

    險費之計費清單，自難認被告就張君之退保事宜及收取系爭

    保險費一事有何疏失。再觀以原告111年5月份之保險費繳款

    單可知，「本月有異動應繳總額」欄位中已有「（個人290+

    單位1065）」之記載（本院卷第81頁），是原告於收受111

    年5月份之保險費繳款單時，當可知悉該月有保險費異動，

    且異動之內容為增加而非如張君離職後應繳納保險費可能減

    少之情，原告既登記為網路申辦單位，自應依被告保險費繳

    款單前揭記載，於E 化服務系統自行下載該月之保險費計算

    清單及明細，即可查明知悉張君尚未退保，縱有網路系統不

    便使用之情，原告於收受111年5月份之保險費繳款單後，亦

    可另行向被告查明當月應納保險費之異動明細，原告前因過

    失而未於張君離職當日向被告提出張君退保之申請，後於收

    受111年5月份之保險費繳款單時見「本月有異動應繳總額」

    欄位中顯示保險費增加之記載，亦疏於自行列印或查詢保險

    費計算清單及明細後向被告提出張君退保之申請，是就被告

    收取系爭保險費一事，自屬可歸責於原告，原告前揭所稱，

    難認可採。至於告所提其他投保單位之保險費計費清單，因

    原告未能證明與本件原告屬網路申辦單位之性質相同，自難

    為原告有利之認定。

五、綜上所述，原告所述各節，均非可採，原處分並無違誤，而

    爭議審定及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徒執前詞，

    訴請撤銷並為訴之聲明之請求，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

    果不生影響，故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

    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法　官　陳宣每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洪啟瑞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4年度簡字第100號



原      告  維程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沈柏臣  

被      告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代  表  人  白麗真  

訴訟代理人  王秀雲  

            鄭淑芬  

上列當事人間勞保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中華民國114年1月14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30014626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按行政訴訟法第229條第2項第3款之規定，其他關於公法上財產關係之訴訟，其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下同）50萬元以下者，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查本件原告起訴時訴訟標的金額為53,212元，核其屬前揭規定，適用簡易程序，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事實概要：

　　原告於民國l13年3月13日向被告檢具說明書，陳明其所屬員工張鶴瀞(以下稱張君)已自l11年5月9日離職，故向被告請求返還追溯至張君離職日，原告向被告所繳納張君之勞工保險費。案經被告審查後，於l13年3月21日以保納工二字第Z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認定張君自l11年5月9日離職而核定張君自同日退保，惟原告為張君已繳之l11年5月10日至l13年1月間之保險費（下稱系爭保險費）不予退還；另原告尚未繳納l13年2月份保險費中已計之張君勞工保險費，於原告113年3月份保險費內沖還。原告不服原處分，申請審議，經勞動部於113年7月1日以勞動法爭字第Z000000000號審定書（下稱爭議審定）審定駁回後，原告復提起訴願，經勞動部中華民國114年1月14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30014626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駁回訴願。原告對原處分關於系爭保險費不予退還部分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按「健保局及勞保局之規定」全民必須同時投保健保及勞保，就算原告行政人員疏忽未將離職員工張君辦理勞保退保業務。然依據健保局及勞保局之規定，原告離職員工張君於原告健保已退而勞保未退，健保局或被告竟然這麼長時間並未發現異常也未發函通知原告說明，原告於健保局APP網址只能看到健保局的計費明細，對於勞保投保人計費明細在健保局APP網址並不能看見，而被告的APP並不好操作，原告從未使用過，被告卻也疏忽未將勞保投保人名單及計費明細隨同繳費單寄給原告查核，原告另有查詢其他公司有使用網路加退保的公司，他們都有使用網路加退保勞健保業務也有收到被告寄發的計費明細。綜上所述，被告也有行政疏忽及怠忽職守之責任，被告也應承擔一半責任，不能將所有過錯由原告承擔，故被告至少應退回原告溢繳勞保費之一半金額等語。

　㈡並聲明：

　⒈原處分關於否准原告申請退還原告所繳交張君之勞工保險費部分、爭議審定書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⒉被告應退還原告所繳納張君自111年5月10日起至113年1月止之勞工保險費53,212元。（本院卷第157頁）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按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係在職保險（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下稱勞工保險），投保單位應依規定於所屬勞工離職之當日申報退保，投保單位如未於勞工離職當日辦理退保，其保險效力於離職之當日24時停止，又勞工保險之保險費，除不可歸責於投保單位或被保險人之事由所致者外，一經繳納，概不退還，此均為法令明定。

　㈡原告於l04年7月22日已註冊為被告網路申辦單位，針對網路申辦單位，被告於每月寄發之保險費繳款單均列示「計費清單至e化服務系統\資料查詢\投保單位保險費資料查詢下載」之文字說明，請原告自行下載(列印)計費當月異動明細資料以供核對，查原告111年5月份投保名冊及計費清單於111年6月21日即可下載查詢，惟原告並未即時下載核對；又被告前配合基本工資調整，分別於ll2年1月1日及l13年1月1日逕行調整張君投保薪資為26,400元及27,470元，當月應繳保險費總額已有增加，倘原告每月如期下載計費清單予以核對，即可發現張君lll年5月並未退保，原告係張君之雇主，自應知其係於何時離職，原告未依規定於張君離職當日向被告申報退保，亦未就被告每月寄送之保險費繳款單即時查對繳費金額是否正確，遲至l13年3月13日始以說明書通知被告張君已離職之情事，顯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所致，被告依規定自張君lll年5月9日離職當日予以退保，已繳之保險費不予退還之核定，並無不符等語。

　㈢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相關法規：

　⒈勞工保險條例第11條規定：

　　「符合第六條規定之勞工，各投保單位應於其所屬勞工到職、入會、到訓、離職、退會、結訓之當日，列表通知保險人；其保險效力之開始或停止，均自應為通知之當日起算。但投保單位非於勞工到職、入會、到訓之當日列表通知保險人者，除依本條例第七十二條規定處罰外，其保險效力之開始，均自通知之翌日起算。」

　⒉勞工保險條例第16條第2項規定：

　　「勞工保險之保險費一經繳納，概不退還。但非歸責於投保單位或被保險人之事由所致者，不在此限。」

　⒊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14條第5項規定：

　　「投保單位非於勞工離職、退會、結（退）訓之當日辦理退保者，其保險效力於離職、退會、結（退）訓之當日二十四時停止。但勞工未離職、退會、結（退）訓，投保單位辦理退保者，其保險效力於投保單位將退保申報表送交保險人或郵寄之當日二十四時停止。勞工因此所受之損失，依本條例第七十二條規定，應由投保單位負責賠償之。」

　⒋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29條規定：

　　「保險人每月按投保單位申報之被保險人投保薪資金額，分別計算應繳之保險費，按期繕具載有計算說明之保險費繳款單，於次月二十五日前寄發或以電子資料傳輸方式遞送投保單位繳納。」　

　⒌就業保險法第6條第1項規定：

　　「本法施行後，依前條規定應參加本保險為被保險人之勞工，自投保單位申報參加勞工保險生效之日起，取得本保險被保險人身分；自投保單位申報勞工保險退保效力停止之日起，其保險效力即行終止。」　

　⒍就業保險法第40條規定：

　　「本保險保險效力之開始及停止、月投保薪資、投保薪資調整、保險費負擔、保險費繳納、保險費寬限期與滯納金之徵收及處理、基金之運用與管理，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勞工保險條例及其相關規定辦理。」

　⒎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12條規定：

　　「符合第六條至第八條規定之勞工，投保單位應於本法施行之當日或勞工到職、入會、到訓之當日，列表通知保險人辦理投保手續。但依第六條第三項第三款公告之人員，投保單位應於該公告指定日期為其辦理投保手續。勞工於其雇主領有執業證照、依法辦理登記或設有稅籍前到職者，雇主應於領有執業證照、依法辦理登記或設有稅籍之當日，辦理前項投保手續。前二項勞工離職、退會、結（退）訓者，投保單位應於離職、退會、結（退）訓之當日，列表通知保險人辦理退保手續。」

　⒏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20條第2項規定：

　　「本保險之保險費一經繳納，概不退還。但因不可歸責於投保單位或被保險人之事由致溢繳或誤繳者，不在此限。」

　⒐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施行細則第12條第1項規定：「符合本法第六條至第八條規定之勞工，其所屬投保單位依本法第十二條規定辦理投保或退保手續時，應分別填具加保申報表或退保申報表送交或郵寄保險人。」

　⒑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施行細則第29條第1項規定：「保險人每月按本法第六條至第九條投保單位申報之被保險人投保薪資金額，分別計算應繳之保險費，並按月繕具載有計算說明之保險費繳款單，於次月二十五日前寄發或以電子資料傳輸方式遞送投保單位繳納。」　　

　㈡查事實概要欄所載事實，業據兩造陳述在卷，並有被告所提網路查詢資料（原處分卷第4-8頁、第13-17頁）、勞工保險退保申報表（原處分卷第9頁）、原告說明書（原處分卷第19頁）、原告勞僱關係終止協議暨同意書（原處分卷第20頁）、提繳單位資料查詢作業（原處分卷第23-24頁）、原告審議申請書（原處分卷第25頁）、勞動部113年7月1日勞動法爭字第Z000000000號審定書（原處分卷第38-41頁）、訴願書（原處分卷第50-51頁）、訴願決定書（原處分卷第65-71頁）、被告保險費繳款單及計費清單（本院卷第81-87頁）等件在卷可佐，堪信為真實。

　㈢查原告於104年7月22日登記為被告網路申辦勞工保險加保、退保及投保薪資調整作業之單位（下稱網路申辦單位），張君於l11年5月9日自原告公司離職，原告以網路申報張君退保事宜時，因未注意而無勾選勞保及勞退項目，以致張君之勞保及勞退未退保成功，原告至113年3月13日始填具勞工保險退保申報表向被告提出張君勞工保險退保申請並申請退還系爭保險費等情，有被告所提網路查詢資料（原處分卷第4頁）、原告說明書、勞僱關係終止協議暨同意書及勞工保險退保申報表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可知張君在l11年5月9日離職時，原告並向被告合法提出張君勞工保險退保之申請，依勞工保險條例第11條、就業保險法第6條第1項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12條規定，張君勞工保險效力之停止，應自原告實際向被告提出張君勞工保險退保申請當日即113年3月13日發生，被告於張君勞工保險效力停止前仍得依法收取張君之保險費。再依前述事實可認原告以網路申報張君之退保事宜時，係因過失而未辦妥張君勞工保險退保之申請，故認被告繼續收取張君離職後之系爭保險費係因原告疏於辦妥張君退保申請所致，應可歸責於原告，被告依勞工保險條例第16條第2項、就業保險法第40條及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20條第2項規定之意旨，否准原告申請退還系爭保險費於法自屬有據，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保險費，應無理由。

　㈣雖原告稱被告未於每月寄發之勞工保險保險費繳款單載明保險費之計費內容或投保明細，致原告誤繳張君之保險費，系爭保險費之繳納應不可歸責於原告云云。惟觀以被告保險費繳款單（本院卷第81、85頁）可知，於保險費欄位下方，另列有「全月無異動應繳總額」、「本月有異動應繳總額」之欄位，是原告依被告保險費繳款單中「本月有異動應繳總額」欄位之記載，應可得知當月是否有保險費繳納異動之情，且保險費欄位最後亦載明「計費清單請至E 化服務系統/資料查詢/ 投保單位保險費資料查詢下載」，足認不論當月投保人數及應納保險費是否有異動，原告均已知悉如何取得保險費之計費清單，自難認被告就張君之退保事宜及收取系爭保險費一事有何疏失。再觀以原告111年5月份之保險費繳款單可知，「本月有異動應繳總額」欄位中已有「（個人290+單位1065）」之記載（本院卷第81頁），是原告於收受111年5月份之保險費繳款單時，當可知悉該月有保險費異動，且異動之內容為增加而非如張君離職後應繳納保險費可能減少之情，原告既登記為網路申辦單位，自應依被告保險費繳款單前揭記載，於E 化服務系統自行下載該月之保險費計算清單及明細，即可查明知悉張君尚未退保，縱有網路系統不便使用之情，原告於收受111年5月份之保險費繳款單後，亦可另行向被告查明當月應納保險費之異動明細，原告前因過失而未於張君離職當日向被告提出張君退保之申請，後於收受111年5月份之保險費繳款單時見「本月有異動應繳總額」欄位中顯示保險費增加之記載，亦疏於自行列印或查詢保險費計算清單及明細後向被告提出張君退保之申請，是就被告收取系爭保險費一事，自屬可歸責於原告，原告前揭所稱，難認可採。至於告所提其他投保單位之保險費計費清單，因原告未能證明與本件原告屬網路申辦單位之性質相同，自難為原告有利之認定。

五、綜上所述，原告所述各節，均非可採，原處分並無違誤，而爭議審定及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徒執前詞，訴請撤銷並為訴之聲明之請求，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法　官　陳宣每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洪啟瑞



